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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增值稅申報

申報書填寫

依移轉比率勾選
並填寫移轉面積

請依土地謄本之
「前次移轉現值
或原規定地價」

填寫

按公告現值
或移轉金額計課

./%23%E6%8A%95%E5%BD%B1%E7%89%87%20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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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增值稅申報

申報書填寫

一般贈與請勾選「無」
視同贈與請勾選「有」。
視同贈與情況如下:
1.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，
讓與土地。
2.以自己資金，無償或
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，
為他人購置土地。
3.限制行為能力人或
無行為能力人所購置之土地。
4.二親等以內親屬間土地之
買賣。

切實按契約書
實際所載金額填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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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增值稅申報

申報書填寫

一般合意移轉，按照契約書所載日期填寫，並勾選移轉性質
其他移轉如下:
1.法院判決或和解成立移轉，為起訴日。
2.法院調解成立移轉，為聲請調解日。
3.遺贈移轉，為遺贈人死亡日。
4.公有土地移轉，為權利移轉證明書核發日。
5.抵繳遺產稅移轉: 繼承土地抵繳，為繼承日，抵繳土地為公共設施
保留地或非繼承土地抵繳，為申請抵繳日。
6.因離婚或夫妻一方死亡而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移轉，為配偶雙方
同意日或與全體繼承人訂立協議給付文件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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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增值稅申報

申報書填寫

如申報時，有下列情況，

請務必勾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(正本)。

1.土地改良費用

2.申請自用住宅用地

3.申請農業用地不課徵

4.申請調整原地價至89年1月

(如前次年月於89年1月之後請勿勾選)

5.申請公共設施保留地免徵

6.申請配偶相互贈與不課徵

7.符合其他減免規定

網路申報自用通報時，請注意土地
為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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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增值稅申報

申報書填寫

如為贈與案
件可填受贈
人及贈與人

若為華僑或外國人請依居留證
統一證號填寫，如無統一證號
者應填寫西元出生年月日+英文
姓名前兩個字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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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增值稅申報

1.土地如購供自用，申報土地增值稅時勾選申報書第14欄申請地價稅自用住宅，
可提前完成申辦手續！
2.土地完成登記手續後，請提醒新所有權人於當年度9月22日前遷入戶籍，經審核符合自用住宅
用地要件，當年度即可適用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！



9

一、土地增值稅申報

 網路申報

可透過本局網站點選

「網路申報」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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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增值稅申報

 網路申報

1.點選紅色框區
2.進入網路申報作業
3.輸入身分證號及憑證PIN碼

注意

需先申請帳號並下載安裝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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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增值稅申報

 網路申報

4.選擇各項功能選單，辦理網路申報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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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土地增值稅之稅率(土地稅法第33、34條)

自用住宅用地 10%

一
般
用
地

土地漲價總數額

20%

40%

30%

漲價總數額超過原地價現值數
額未達100%

漲價總數額超過原地價現值數
額100%以上未達200%

漲價總數額超過原地價現值數
額200%以上

漲
價
總
數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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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長期持有減徵

一般用地
持有土地年限超
過20年以上者

持有土地年限超
過30年以上者

持有土地年限超
過40年以上者

適用稅率20%
(最低稅率)

不減徵 不減徵 不減徵

適用稅率30% 超過最低稅率部
分減徵百分之20

超過最低稅率部
分減徵百分之30

超過最低稅率部
分減徵百分之40

適用稅率40% 超過最低稅率部
分減徵百分之20

超過最低稅率部
分減徵百分之30

超過最低稅率部
分減徵百分之40



三、長期持有減徵-起算點

1.一般合意移轉
2.形成判決以外之判決

完成移轉登記日

1.法院形成判決
2.繼承
3.拍賣取得
4.徵收

1.判決確定日
2.繼承發生日
3.原則:領得權利移轉證
       書日
  例外:權利移轉證書所
       載核發日
4.補償費發給完竣日

1.祭祀公業解散變更為派下
  員子孫名義不課徵再移轉
2.信託土地
3.配偶相互贈與土地
4.農地不課徵土地
5.公共設施保留地

以第一次不課徵或免徵土地
增值稅前取得土地所有權之
時點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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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長期持有減徵-截止點

1 一般申報案件 向稽徵機關申報日

2 因法拍而移轉者 拍定日

3 因形成判決而移轉者 判決確定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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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長期持有減徵-土地增值稅速算表

持有年限
稅級別

20年以下 20年以上 30年以上 40年以上

第1級(20％)
應納數速算 A*20％ A*20％ A*20％ A*20％

減徵數速算 不減徵 不減徵 不減徵 不減徵

第2級(30％)
應納數速算 A*30％-B*10％ A*28％-B*8％ A*27％-B*7％ A*26％-B*6％

減徵數速算 不減徵 (A-B)*2％ (A-B)*3％ (A-B)*4％

第3級(40％)
應納數速算 A*40％-B*30％ A*36％-B*24％ A*34％-B*21％ A*32％-B*18％

減徵數速算 不減徵 A*4％-B*6％ A*6％-B*9％ A*8％-B*12％

備註：

A：土地漲價總數額

B：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總額(按物價指數調整後總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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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長期持有減徵-案例

持有20年以上

假設:申報日為103年8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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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長期持有減徵-案例

Q :移轉現值
總額673,820
元，按物價指
數調整後原地
價總額22,659
元，持有年限
24年，漲價總
數額651,161
元，長期減徵
金額計算。

 A :
22,659 ×﹝(30%-20%) × 20%﹞+﹝ 651,161- 22,659 - 22,659﹞ ×﹝(40%-20%) × 20%﹞= 24,686

 B :  651,161×4% -22,659×6% = 24,6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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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自用住宅用地

項 目 一生一次 一生一屋 重購退稅

土地稅法 第34條第1-4項 第34條第5項 第35、37條

1.面積限制 都市：300㎡或
非都市：700㎡

都市：150㎡或
非都市：350㎡

重購地都市300㎡或非都
700㎡，出售地無限制

2.設籍限制 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 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 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

3.戶籍設籍 出售時或騰空出售
1年內曾有設籍

連續滿6年
且持有該自用住宅及
土地連續滿六年以上

重購地2年內辦竣戶籍登
記

4.無出租營業 出售前1年內 出售前5年內 出售前1年內、購買後

5.屋數限制 不限

(同日立契同日申報)

本人、配偶或未成年子女，1
屋為限

不限

6.次數限制 1次 不限 不限

7.建物所有權
人

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 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 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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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自用住宅用地

其他注意事項：

出售土地須為建築物記載坐落基地號、使用執照所載地號

、地政機關所核發之「建物測量成果圖」或「建築改良物

勘查結果通知書」所載基地號。

未載於建物權狀10公尺以下巷道用土地，經查明確與建築

基地相鄰接，且使用上確有不可分離，必須同時使用，隨

同移轉時，可准予認定為自用住宅用地。

自用住宅建築工程(建築物)完成未滿一年者，建物評定現

值不及所占基地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十者，不適用之。

出售前一年內係以出售日之前1日起往前推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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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自用住宅用地

注意事項：

重購退稅

＊2年內重購新購土地(或先購後售)之地價必須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

  扣除已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，始符合退稅要件。

＊重購地與出售地須為同一人；先購後售以購地時已持有自用住宅用地為前提。

＊退稅後5年內不得移轉或改作其他用途，且須有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

  戶籍設於該址。

一生一屋

已申請適用過一生一次自用優惠稅率，才可申請一生一屋。

先購後售視為1屋，須自登記日起1年內出售。

1屋包括信託及未辦保存登記房屋。

配偶相互贈與後，持有期間重新起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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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共設施保留地-(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)

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需載明以一般徵收、區段徵收方式取得或未明定取的方式；
如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，則不符免徵規定。

注意

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，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

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，但經變更

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再移轉時，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

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，課徵

土地增值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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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土地重劃減徵(土地稅法第39條第4項)

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減徵40%
(市地、農地、自辦重劃)

重劃在第1次
規定地價前

重劃後繼承再
移轉

信託、公設土
地再移轉

領回抵價地後
第1次移轉

配偶贈與後再
移轉

重劃後第一次移
轉申請農地不課
徵嗣後再移轉

×

×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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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農業用地

土地稅法第39條之2:農業用地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

要件 承受人
自然人

證明文件 農業使
用證明書

農業
使用

農業
用地

農發條例第39條

*土地現值申報書要勾選農業用地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。
*如屬無須申報或單獨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，權利人或義務人應
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30日內提出申請，逾期不得申請不課徵
土地增值稅。

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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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農業用地-土地謄本

土地使用分區記載為：
非都市土地：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山坡保育區、森林區等
都市土地：農業區、保護區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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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農業用地(農業使用證明書-都市土地)

證明書日期須

於申報日之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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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農業用地-注意事項

土地承受人曾經有關機關查獲該土地未作農業使用且未在限期內
恢復農業使用，或雖在期限內恢復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
事時，再移轉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。(土地稅法第39-2條第2項)

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時，於配偶間相互贈與之情形，應合併計算
。(土地稅法第39-2條第3項)

農業使用證明書應自核發之日起至申報移轉現值收件之日(申報
案)或法院拍定之日(法拍案)或辦竣登記之日止(繼承案)，在6個月
內者。(財政部89/05/24台財稅第0890453867號函)

地上有違建之農地經法院拍賣後始補辦執照及農地農用證明者仍
應依法課稅。(財政部91/03/04台財稅字第0910450801號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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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農業用地-原地價調整

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

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，於本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
月六日修正施行後第一次移轉。

或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後再移
轉，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，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
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，計算漲價總數額，課徵土
地增值稅。

原地價調整規定之適用，應以89年1月28日生效時，
該筆土地仍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為適用範圍。

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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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農業用地-原地價調整

相關函釋

農地作農業使用之認定應以89年修法生效時整筆土地均作農業

使用為要件（財政部93/04/21台財稅字第0930450128號函）

原地價之調整應以稅法修正生效時之農業用地為適用範圍（財

政部90/05/04台財稅字第0900452810號令）

修法前已變更編定為非農地縱仍作農業使用亦無調整原地價規

定之適用（財政部91/12/10台財稅字第0910457622號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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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視為農業用地

農業發展條例第38條之1-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

適用要件及範圍:

1.農業用地經依法律變更為非農業用地。

2.依法應完成細部計畫尚未完成，未能准

許依變更後計畫用途使用者。

3.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，都市計畫書規定

應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，於公告實施

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計畫前。未依變更後

之計畫用途申請建築使用者。

檢附文件:

1.都市計畫主管機關

認定符合左列 2.3.款

情形之一證明文件。

2.農業使用證明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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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宣導事項

如於105年以後取得之房屋、土地交易案件，須依所得稅法
房地合一課稅。

如屬遺產或贈與取得之農業用地申請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
者，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五年內若有移轉或未繼續作農業
使用情事者，應追繳應納稅額，請提醒當事人，以免造成
當事人困擾。

假分割案件(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)，為申報資料正確性，
請先向地政機關申請地價分算表附案，以利案件審查。

不動產移轉時建物如有未辦保存登記部分，請於建物移轉
契約書及契稅申報書，註明是否一併移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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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宣導事項

 連件辦理：以自有土地交付自益信託，嗣委託人與

受託人同意終止信託，委託人於辦竣塗銷信託登記

前訂約出售該地與第三人，稽徵機關得受理其塗銷

信託之查欠及申報土地移轉現值。(財政部

108.05.27台財稅字第10700728680號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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